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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72 

條目： 

出家、受戒 

內容： 

出家  唐 淨行品 (14‧70 上─中) (受戒) 

菩薩染衣出家，云何而得梵行清淨。  唐 梵行品 (17‧88 中)   戒  同上(88

下) 

護持眾戒；……；不樂親近在家、出家。  唐 明法品 (18‧96 上)  

尊重戒和尚戒師  唐 明法品 (18‧96 上) 

善持教法，無所乖違。——勤習六和敬法——統理大眾無厭(無有疲倦)——所制之戒，

皆悉奉持。  唐 明法品 (18‧97 下— 98 上)  

「戒」──「不非先制，不更造立」等  唐 十無盡藏品 (21‧111 下)  

在家與妻子會而不失大心。  十迴向品 (24‧129 下)  

「三種淨戒……三聚淨戒」  十迴向品 (27‧149 上─中)  

願眾生「常樂居止阿蘭若處，……永不依止王都聚落，……捨諸家業，……離居家

法；」  十迴向品  (28‧152 中)又(153 下)  

初地菩薩出家  十地品 (34‧183 下)  

二地  十地品 (35‧186 下) 

四地 (多出家)  十地品 (36‧190 中) 

五地  十地品 (36‧192 中)  

菩薩十種戒  離世間品 (53‧281 上)  

八正道  離世間品 (57‧300 下)  

六敬  離世間品 (58‧306 下) 

住  離世間品 (57‧303 中) 

十種清淨戒  離世間品 (58‧305 上) 

十種清淨禪  離世間品 (58‧305 中) 

 

出處： 

出家  唐 淨行品 (14‧70 上─中) (受戒)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淨行品 11〉(CBETA, T10, no. 279, p. 69, c23-p. 70, 

c2) 

善哉！佛子！汝今為欲多所饒益、多所安隱，哀愍世間，利樂天人，問如是義。佛

子！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於諸佛法，心無所礙，住去、來、今諸

佛之道；隨眾生住，恒不捨離；如諸法相，悉能通達；斷一切惡，具足眾善；當如普

賢，色像第一，一切行願皆得具足；於一切法，無不自在，而為眾生第二導師。佛

子！云何用心能獲一切勝妙功德？佛子！ 

「菩薩在家，  當願眾生：  知家性空， 

 免其逼迫。 

 …… 

 捨居家時， 

 當願眾生：  出家無礙，  心得解脫。 

 入僧伽藍，  當願眾生：  演說種種， 

 無乖諍法。  詣大小師，  當願眾生： 

 巧事師長，  習行善法。  求請出家， 

 當願眾生：  得不退法，  心無障礙。 

 …… 

 受學戒時，  當願眾生： 

 善學於戒，  不作眾惡。  受闍梨教， 

 當願眾生：  具足威儀，  所行真實。 

 受和尚教，  當願眾生：  入無生智， 

 到無依處。  受具足戒，  當願眾生： 

 具諸方便，  得最勝法。  若入堂宇， 

 當願眾生：  昇無上堂，  安住不動。 

 …… 

 當願眾生：  棄貪瞋癡，  蠲除罪法。」 

菩薩染衣出家，云何而得梵行清淨。  唐 梵行品 (17‧88 中)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梵行品 16〉(CBETA, T10, no. 279, p. 88, b6-c21) 

爾時，正念天子白法慧菩薩言：「佛子！一切世界諸菩薩眾，依如來教，染衣出家。云

何而得梵行清淨，從菩薩位逮於無上菩提之道？」 

法慧菩薩言： 



「佛子！菩薩摩訶薩修梵行時，應以十法而為所緣，作意觀察。所謂：身、身業、

語、語業、意、意業、佛、法、僧、戒。應如是觀：為身是梵行耶？乃至戒是梵行

耶？若身是梵行者，當知梵行則為非善、則為非法、則為渾濁、則為臭惡、則為不

淨、則為可厭、則為違逆、則為雜染、則為死屍、則為蟲聚。……此中何法名為梵

行？梵行從何處來？誰之所有？體為是誰？由誰而作？為是有，為是無？為是色，為

非色？為是受，為非受？為是想，為非想？為是行，為非行？為是識，為非識？如是

觀察，梵行法不可得故，三世法皆空寂故，意無取著故，心無障礙故，所行無二故，

方便自在故，受無相法故，觀無相法故，知佛法平等故，具一切佛法故，如是名為清

淨梵行。」 

戒同上(88 下)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梵行品 16〉(CBETA, T10, no. 279, p. 88, c6-13)： 

若戒是梵行者，為壇場是戒耶？問清淨是戒耶？教威儀是戒耶？三說羯磨是戒耶？和

尚是戒耶？阿闍梨是戒耶？鬀髮是戒耶？著袈裟衣是戒耶？乞食是戒耶？正命是戒

耶？如是觀已，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

空寂；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世不移動，彼世不改變。」 

護持眾戒；……；不樂親近在家、出家。  唐 明法品 (18‧96 上)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8〈明法品 18〉(CBETA, T10, no. 279, p. 95, c27-p. 96, 

a8)： 

「佛子！菩薩摩訶薩已發一切智心，應離癡暗，精勤守護，無令放逸。佛子！菩薩摩

訶薩住十種法，名：不放逸。何者為十？一者，護持眾戒；二者，遠離愚癡，淨菩提

心；三者，心樂質直，離諸諂誑；四者，勤修善根，無有退轉；五者，恒善思惟，自

所發心；六者，不樂親近在家、出家一切凡夫；七者，修諸善業而不願求世間果報；

八者，永離二乘，行菩薩道；九者，樂修眾善，令不斷絕；十者，恒善觀察自相續

力。佛子！若諸菩薩行此十法，是則名為住不放逸。」 

尊重戒和尚戒師  唐 明法品 (18‧96 上)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8〈明法品 18〉(CBETA, T10, no. 279, p. 96, a8-23)： 

「佛子！菩薩摩訶薩住不放逸，得十種清淨。何者為十？一者，如說而行；二者，念

智成就；三者，住於深定，不沈不舉；四者，樂求佛法，無有懈息；五者，隨所聞

法，如理觀察，具足出生巧妙智慧；六者，入深禪定，得佛神通；七者，其心平等，

無有高下；八者，於諸眾生上、中、下類，心無障礙，猶如大地等作利益；九者，若

見眾生乃至一發菩提之心，尊重承事猶如和尚；十者，於授戒和尚及阿闍梨、一切菩

薩、諸善知識、法師之所，常生尊重，承事供養。佛子！是名菩薩住不放逸十種清

淨。佛子！菩薩摩訶薩住不放逸，發大精進；起於正念，生勝欲樂，所行不息；於一

切法，心無依處；於甚深法，能勤修習；入無諍門，增廣大心；佛法無邊，能順了

知，令諸如來皆悉歡喜。」 



善持教法，無所乖違。——勤習六和敬法——統理大眾無厭(無有疲倦)——所制之戒，

皆悉奉持。  唐 明法品 (18‧97 下— 98 上)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8〈明法品 18〉(CBETA, T10, no. 279, p. 97, c20-p. 98, 

a9)： 

「佛子！菩薩具足如是智慧，令三寶種永不斷絕。所以者何？菩薩摩訶薩教諸眾生發

菩提心，是故能令佛種不斷；常為眾生開闡法藏，是故能令法種不斷；善持教法，無

所乖違，是故能令僧種不斷。復次，悉能稱讚一切大願，是故能令佛種不斷；分別演

說因緣之門，是故能令法種不斷；常勤修習六和敬法，是故能令僧種不斷。復次，於

眾生田中下佛種子，是故能令佛種不斷；護持正法，不惜身命，是故能令法種不斷；

統理大眾，無有疲倦，是故能令僧種不斷。復次，於去、來、今佛，所說之法、所制

之戒，皆悉奉持，心不捨離，是故能令佛、法、僧種永不斷絕。菩薩如是紹隆三寶，

一切所行無有過失，隨有所作，皆以迴向一切智門，是故三業皆無瑕玷。無瑕玷故，

所作眾善，所行諸行，教化眾生，隨應說法，乃至一念，無有錯謬，皆與方便智慧相

應，悉以向於一切智智，無空過者。」 

「戒」──「不非先制，不更造立」等  唐 十無盡藏品 (21‧111 下)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十無盡藏品 22〉(CBETA, T10, no. 279, p. 111, b29-

c29)： 

「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戒藏？此菩薩成就普饒益戒、不受戒、不住戒、無悔恨

戒、無違諍戒、不損惱戒、無雜穢戒、無貪求戒、無過失戒、無毀犯戒。云何為普饒

益戒？此菩薩受持淨戒，本為利益一切眾生。云何為不受戒？此菩薩不受行外道諸所

有戒，但性自精進，奉持三世諸佛如來平等淨戒。云何為不住戒？此菩薩受持戒時，

心不住欲界、不住色界、不住無色界。何以故？不求生彼，而持戒故。云何為無悔恨

戒？此菩薩恒得安住無悔恨心。何以故？不作重罪，不行諂詐，不破淨戒故。云何為

無違諍戒？此菩薩不非先制，不更造立；心常隨順，向涅槃戒，具足受持，無所毀

犯；不以持戒，惱他眾生，令其生苦，但願一切心常歡喜而持於戒。云何為不惱害

戒？此菩薩不因於戒，學諸呪術，造作方藥，惱害眾生，但為救護一切眾生而持於

戒。云何為不雜戒？此菩薩不著邊見，不持雜戒，但觀緣起持出離戒。云何為無貪求

戒？此菩薩不現異相，彰己有德，但為滿足出離法故而持於戒。云何為無過失戒？此

菩薩不自貢高，言我持戒；見破戒人亦不輕毀，令他愧恥；但一其心而持於戒。云何

為無毀犯戒？此菩薩永斷殺、盜、邪婬、妄語、兩舌、惡口，及無義語、貪、瞋、邪

見，具足受持十種善業。菩薩持此無犯戒時，作是念言：『一切眾生毀犯淨戒，皆由顛

倒；唯佛世尊能知眾生以何因緣而生顛倒，毀犯淨戒。我當成就無上菩提，廣為眾生

說真實法，令離顛倒。』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戒藏。」 

在家與妻子會而不失大心。  十迴向品 (24‧129 下)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十迴向品 25〉(CBETA, T10, no. 279, p. 129, c13-p. 

130, a3)： 



「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曾暫捨菩提之心，正念思惟薩婆若境，自

度度彼，令得究竟；以善方便化己眷屬，令入菩薩智，令成熟解脫；雖與同止，心無

所著，以本大悲處於居家，以慈心故隨順妻子，於菩薩清淨道無所障礙。菩薩摩訶薩

雖在居家作諸事業，未曾暫捨一切智心。所謂：若著衣裳、若噉滋味、若服湯藥、澡

漱塗摩、迴旋顧視、行住坐臥、身語意業、若睡若寤。如是一切諸有所作，心常迴向

薩婆若道，繫念思惟，無時捨離。為欲饒益一切眾生，安住菩提無量大願，攝取無數

廣大善根；勤修諸善，普救一切，永離一切憍慢放逸，決定趣於一切智地，終不發意

向於餘道；常觀一切諸佛菩提，永捨一切諸雜染法，修行一切菩薩所學，於一切智道

無所障礙；住於智地愛樂誦習，以無量智集諸善根，心不戀樂一切世間，亦不染著所

行之行，專心受持諸佛教法。菩薩如是處在居家，普攝善根，令其增長，迴向諸佛無

上菩提。」 

「三種淨戒……三聚淨戒」  十迴向品 (27‧149 上─中)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7〈十迴向品 25〉(CBETA, T10, no. 279, p. 149, b16-

c9)： 

「佛子！菩薩摩訶薩作大國王，於法自在，普行教命，令除殺業；閻浮提內城邑聚落

一切屠殺，皆令禁斷；無足、二足、四足、多足，種種生類，普施無畏無欺奪心，廣

修一切菩薩諸行，仁慈莅物，不行侵惱，發妙寶心，安隱眾生；於諸佛所立深志樂，

常自安住三種淨戒，亦令眾生如是安住。菩薩摩訶薩令諸眾生住於五戒，永斷殺業；

以此善根如是迴向，所謂：『願一切眾生發菩薩心，具足智慧，永保壽命，無有終盡；

願一切眾生住無量劫，供一切佛，恭敬勤修，更增壽命；願一切眾生具足修行，離老

死法，一切災毒不害其命；願一切眾生具足成就無病惱身，壽命自在，能隨意住；願

一切眾生得無盡命，窮未來劫住菩薩行，教化調伏一切眾生；願一切眾生為壽命門，

十力善根於中增長；願一切眾生善根具足，得無盡命，成滿大願；願一切眾生悉見諸

佛供養承事，住無盡壽，修集善根；願一切眾生於如來處善學所學，得聖法喜無盡壽

命；願一切眾生得不老不病，常住命根，勇猛精進，入佛智慧。』是為菩薩摩訶薩住

三聚淨戒永斷殺業善根迴向，為令眾生得佛十力圓滿智故。」 

願眾生「常樂居止阿蘭若處，……永不依止王都聚落，……捨諸家業，……離居家

法；」  十迴向品  (28‧152 中)又(153 下)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8〈十迴向品 25〉(CBETA, T10, no. 279, p. 152, b10-

c3)： 

「佛子！菩薩摩訶薩見有人來乞王京都、嚴麗大城及以關防所有輸稅，盡皆施與，心

無吝惜；專向菩提發大誓願，住於大慈，行於大悲，志意歡悅，利益眾生；以廣大智

解了深法，安住諸佛平等法性；發心為求一切智故，於自在法起深樂故，於自在智求

證得故，淨修一切諸功德故，住於堅固廣大智故，廣集一切諸善根故，修行一切佛法

願故，自然覺悟大智法故，安住菩提心無退故，修習一切菩薩行願、一切種智盡究竟

故，而行布施。以此善根如是迴向，所謂：『願一切眾生悉能嚴淨無量剎土，奉施諸佛

以為住處；願一切眾生常樂居止阿蘭若處，寂靜不動；願一切眾生永不依止王都聚



落，心樂寂靜，永得究竟；願一切眾生永不樂著一切世間，於世語言常樂遠離；願一

切眾生得離貪心，施諸所有，心無中悔；願一切眾生得出離心，捨諸家業；願一切眾

生得無吝心，常行惠施；願一切眾生得不著心，離居家法；願一切眾生得離眾苦，除

滅一切災橫怖畏；願一切眾生嚴淨十方一切世界，奉施諸佛。』是為菩薩摩訶薩布施

王都善根迴向，為令眾生悉能嚴淨諸佛剎故。」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8〈十迴向品 25〉(CBETA, T10, no. 279, p. 153, b24-

c16)： 

「佛子！菩薩摩訶薩莊嚴舍宅及諸資具，隨有乞求，一切施與，行布施法；於家無

著，遠離一切居家覺觀，厭惡家業、資生之具，不貪不味，心無繫著；知家易壞，心

恒厭捨，都於其中無所愛樂；但欲出家修菩薩行，以諸佛法而自莊嚴；一切悉捨，心

無中悔，常為諸佛之所讚歎；舍宅、財物，隨處所有，悉以惠施，心無戀著；見有乞

求，心生喜慶。菩薩爾時，以此善根如是迴向，所謂：『願一切眾生捨離妻子，成就出

家第一之樂；願一切眾生解脫家縛，入於非家，諸佛法中修行梵行；願一切眾生捨離

慳垢，樂一切施，心無退轉；願一切眾生永離家法，少欲知足，無所藏積；願一切眾

生出世俗家，住如來家；願一切眾生得無礙法，滅除一切障礙之道；願一切眾生離家

屬愛，雖現居家，心無所著；願一切眾生善能化誘，不離家法，說佛智慧；願一切眾

生身現在家，心常隨順佛智而住；願一切眾生在居家地，住於佛地，普令無量無邊眾

生發歡喜心。』是為菩薩摩訶薩布施舍宅時善根迴向，為令眾生成就菩薩種種行願神

通智故。」 

初地菩薩出家  十地品 (34‧183 下)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十地品 26〉(CBETA, T10, no. 279, p. 183, b29-p. 

184, c26)： 

「佛子！菩薩摩訶薩住此初地，多作閻浮提王，豪貴自在，常護正法，能以大施攝取

眾生，善除眾生慳貪之垢，常行大施無有窮盡。布施、愛語、利益、同事——如是一

切諸所作業，皆不離念佛，不離念法，不離念僧，不離念同行菩薩，不離念菩薩行，

不離念諸波羅蜜，不離念諸地，不離念力，不離念無畏，不離念不共佛法，乃至不離

念具足一切種、一切智智。復作是念：『我當於一切眾生中為首、為勝、為殊勝、為

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為導、為將、為帥，乃至為一切智智依止者。』是菩薩

若欲捨家於佛法中勤行精進，便能捨家、妻子、五欲，依如來教出家學道。既出家

已，勤行精進，於一念頃，得百三昧，得見百佛，知百佛神力，能動百佛世界，能過

百佛世界，能照百佛世界，能教化百世界眾生，能住壽百劫，能知前後際各百劫事，

能入百法門，能示現百身，於一一身能示百菩薩以為眷屬；若以菩薩殊勝願力自在示

現，過於是數，百劫、千劫、百千劫，乃至百千億那由他劫不能數知。」 

爾時，金剛藏菩薩欲重宣其義而說頌曰： 

「若人集眾善，  具足白淨法， 

 供養天人尊，  隨順慈悲道， 



 …… 

 菩薩最勝道，  利益諸群生， 

 如是初地法，  我今已說竟。」 

二地  十地品 (35‧186 下)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十地品 26〉」(CBETA, T10, no. 279, p. 186, c11-p. 187, 

a28)： 

「佛子！是名：略說菩薩摩訶薩第二離垢地。菩薩住此地，多作轉輪聖王，為大法

主，具足七寶，有自在力，能除一切眾生慳貪破戒垢，以善方便令其安住十善道中；

為大施主，周給無盡。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如是一切諸所作業，皆不離念

佛，不離念法，不離念僧，乃至不離念具足一切種、一切智智。又作是念：『我當於一

切眾生中為首、為勝、為殊勝、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乃至為一切智智依止

者。』是菩薩若欲捨家於佛法中勤行精進，便能捨家、妻子、五欲。既出家已，勤行

精進，於一念頃，得千三昧，得見千佛，知千佛神力，能動千世界，乃至能示現千

身，於一一身能示現千菩薩以為眷屬；若以菩薩殊勝願力自在示現，過於是數，百

劫、千劫乃至百千億那由他劫不能數知。」 

爾時，金剛藏菩薩欲重宣其義而說頌曰： 

「質直柔軟及堪能，  調伏寂靜與純善， 

 速出生死廣大意，  以此十心入二地。 

 …… 

 一切世間利益者，  所修菩薩最勝行， 

 如是第二地功德，  為諸佛子已開演。」 

四地 (多出家)  十地品 (36‧190 中)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6〈十地品 26〉(CBETA, T10, no. 279, p. 190, b13-p. 191, 

a19)： 

「佛子！菩薩住此焰慧地，以願力故，得見多佛。所謂：見多百佛，見多千佛，見多

百千佛，乃至見多百千億那由他佛。皆恭敬尊重，承事供養，衣服、臥具、飲食、湯

藥，一切資生悉以奉施，亦以供養一切眾僧，以此善根皆悉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於彼佛所，恭敬聽法，聞已受持，具足修行。復於彼諸佛法中出家修道，又更修

治深心信解，經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令諸善根轉復明淨。佛子！譬如金師鍊治真金

作莊嚴具，餘所有金皆不能及；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於此地所有善根，下地善根

所不能及。如摩尼寶清淨光輪能放光明，非諸餘寶之所能及，風雨等緣悉不能壞；菩

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於此地，下地菩薩所不能及，眾魔煩惱悉不能壞。此菩薩於四

攝中，同事偏多；十波羅蜜中，精進偏多；餘非不修，但隨力隨分。 

「佛子！是名：略說菩薩摩訶薩第四焰慧地。菩薩住此地，多作須夜摩天王，以善方



便能除眾生身見等惑，令住正見。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如是一切諸所作業，

皆不離念佛，不離念法，不離念僧，乃至不離念具足一切種、一切智智。復作是念：

『我當於一切眾生中為首、為勝、為殊勝、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乃至為一

切智智依止者。』是菩薩若發勤精進，於一念頃，得入億數三昧，得見億數佛，得知

億數佛神力，能動億數世界，乃至能示現億數身，一一身億數菩薩以為眷屬；若以菩

薩殊勝願力自在示現，過於此數，百劫、千劫乃至百千億那由他劫不能數知。」 

爾時，金剛藏菩薩欲重宣其義而說頌言： 

「菩薩已淨第三地，  次觀眾生世法界， 

 空界識界及三界，  心解悉了能趣入。 

 …… 

 此地菩薩人中勝，  供那由他無量佛， 

 聽聞正法亦出家，  不可沮壞如真金。 

 …… 

 如是菩薩第四地，  所行清淨微妙道， 

 功德義智共相應，  我為佛子已宣說。」 

五地  十地品 (36‧192 中)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6〈十地品 26〉(CBETA, T10, no. 279, p. 192, b21-c10) 

「佛子！菩薩住是難勝地，以願力故，得見多佛。所謂：見多百佛，見多千佛，見多

百千佛，乃至見多百千億那由他佛。悉恭敬尊重，承事供養，衣服、飲食、臥具、湯

藥，一切資生悉以奉施，亦以供養一切眾僧，以此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

諸佛所，恭敬聽法，聞已受持，隨力修行。復於彼諸佛法中而得出家；既出家已，又

更聞法，得陀羅尼，為聞持法師。住此地中，經於百劫，經於千劫，乃至無量百千億

那由他劫，所有善根轉更明淨。佛子！譬如真金，以硨磲磨瑩，轉更明淨；此地菩薩

所有善根亦復如是，以方便慧思惟觀察，轉更明淨。佛子！菩薩住此難勝地，以方便

智成就功德，下地善根所不能及。佛子！如日月星宿、宮殿光明，風力所持，不可沮

壞，亦非餘風所能傾動；此地菩薩所有善根亦復如是，以方便智隨逐觀察，不可沮

壞，亦非一切聲聞、獨覺世間善根所能傾動。此菩薩，十波羅蜜中，禪波羅蜜偏多；

餘非不修，但隨力隨分。 

菩薩十種戒  離世間品 (53‧281 上)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3〈離世間品 38〉(CBETA, T10, no. 279, p. 281, a9-

16)：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戒。何等為十？所謂：不捨菩提心戒；遠離二乘地戒；觀

察利益一切眾生戒；令一切眾生住佛法戒；修一切菩薩所學戒；於一切法無所得戒；

以一切善根迴向菩提戒；不著一切如來身戒；思惟一切法離取著戒；諸根律儀戒。是



為十。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得如來無上廣大戒波羅蜜。」 

八正道  離世間品 (57‧300 下)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7〈離世間品 38〉(CBETA, T10, no. 279, p. 300, b3-

c26)：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道。何等為十？所謂：一道是菩薩道，不捨獨一菩提心

故。二道是菩薩道，出生智慧及方便故。……隨順菩提八聖道是菩薩道。所謂：行正

見道，遠離一切諸邪見故；起正思惟，捨妄分別，心常隨順一切智故；常行正語，離

語四過，順聖言故；恒修正業，教化眾生令調伏故；安住正命，頭陀知足，威儀審

正，隨順菩提行四聖種，一切過失皆永離故；起正精進，勤修一切菩薩苦行，入佛十

力無罣礙故；心常正念，悉能憶持一切言音，除滅世間散動心故；心常正定，善入菩

薩不思議解脫門，於一三昧中出生一切諸三昧故。入九次第定是菩薩道。……是為

十。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得一切如來無上巧方便道。」 

六敬  離世間品 (58‧306 下)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8〈離世間品 38〉(CBETA, T10, no. 279, p. 306, c12-p. 

307, a25)：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智慧助道具。何等為十？所謂：親近多聞真善知識，恭敬

供養，尊重禮拜，種種隨順，不違其教，是為一；一切正直無虛矯故。永離憍慢，常

行謙敬，身、語、意業無有麁獷，柔和善順，不偽不曲，是為二；其身堪作佛法器

故。念慧隨覺未曾散亂，慚愧柔和，心安不動，常憶六念，常行六敬，常隨順住六堅

固法，是為三；與十種智為方便故。樂法、樂義，以法為樂，常樂聽聞無有厭足，捨

離世論及世言說，專心聽受出世間語，遠離小乘，入大乘慧，是為四；一心憶念無散

動故。六波羅蜜心專荷負，四種梵住行已成熟，隨順明法悉善修行，聰敏智人皆勤請

問，遠離惡趣，歸向善道，心常愛樂，正念觀察，調伏己情，守護他意，是為五；堅

固修行真實行故。常樂出離，不著三有，恒覺自心，曾無惡念，三覺已絕，三業皆

善，決定了知心之自性，是為六；能令自他心清淨故。觀察五蘊皆如幻事，界如毒

蛇，處如空聚，一切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夢、如影、如響、如像、如空中

畫、如旋火輪、如虹霓色、如日月光，無相無形，非常非斷，不來不去，亦無所住，

如是觀察，知一切法無生無滅，是為七；知一切法性空寂故。菩薩摩訶薩聞一切法無

我、無眾生、無壽者、無補伽羅、無心、無境、無貪瞋癡、無身、無物、無主、無

待、無著、無行，如是一切皆無所有、悉歸寂滅，聞已深信，不疑不謗，是為八；以

能成就圓滿解故。菩薩摩訶薩善調諸根，如理修行，恒住止觀，心意寂靜，一切動念

皆悉不生，無我、無人、無作、無行、無計我想、無計我業、無有瘡疣、無有瘢痕，

亦無於此所得之忍，身、語、意業無來無去，無有精進亦無勇猛，觀一切眾生、一切

諸法，心皆平等而無所住，非此岸、非彼岸，此彼性離，無所從來，無所至去，常以

智慧如是思惟，是為九；到分別相彼岸處故。菩薩摩訶薩見緣起法故見法清淨，見法

清淨故見國土清淨，見國土清淨故見虛空清淨，見虛空清淨故見法界清淨，見法界清

淨故見智慧清淨，是為十；修行積集一切智故。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智慧助道



具。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得如來一切法無障礙清淨微妙智慧聚。」 

住  離世間品 (57‧303 中)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7〈離世間品 38〉(CBETA, T10, no. 279, p. 303, b23-

c2)：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住。何等為十？所謂：菩提心住，曾不忘失故；波羅蜜

住，不厭助道故；說法住，增長智慧故；阿蘭若住，證大禪定故；隨順一切智頭陀知

足四聖種住，少欲少事故；深信住，荷負正法故；親近如來住，學佛威儀故；出生神

通住，圓滿大智故；得忍住，滿足授記故；道場住，具足力、無畏、一切佛法故。是

為十。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得一切智無上住。」 

十種清淨戒  離世間品 (58‧305 上)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8〈離世間品 38〉(CBETA, T10, no. 279, p. 305, a1-

12)：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清淨戒。何等為十？所謂：身清淨戒，護身三惡故；語清

淨戒，離語四過故；心清淨戒，永離貪、瞋、邪見故；不破一切學處清淨戒，於一切

人、天中作尊主故；守護菩提心清淨戒，不樂小乘故；守護如來所制清淨戒，乃至微

細罪生大怖畏故；隱密護持清淨戒，善拔犯戒眾生故；不作一切惡清淨戒，誓修一切

善法故；遠離一切有見清淨戒，於戒無著故；守護一切眾生清淨戒，發起大悲故。是

為十。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得如來無上無過失清淨戒。」 

十種清淨禪  離世間品 (58‧305 中)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8〈離世間品 38〉(CBETA, T10, no. 279, p. 305, b12-

23)：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清淨禪。何等為十？所謂：常樂出家清淨禪，捨一切所有

故；得真善友清淨禪，示教正道故；住阿蘭若忍風雨等清淨禪，離我、我所故；離憒

閙眾生清淨禪，常樂寂靜故；心業調柔清淨禪，守護諸根故；心智寂滅清淨禪，一切

音聲、諸禪定刺不能亂故；覺道方便清淨禪，觀察一切皆現證故；離於味著清淨禪，

不捨欲界故；發起通明清淨禪，知一切眾生根性故；自在遊戲清淨禪，入佛三昧，知

無我故。是為十。若諸菩薩安住其中，則得如來無上大清淨禪。」 

 

條目： 

無為法 

內容： 

「虛空真如及實際，涅槃法性寂滅等。」  入法界品 (80‧444 下) 

真如，實際，法界，虛空，法性，離欲際，無相際，我性際，法性際。  如來出現



品 (52‧276 中)   

無為法──虛空、涅槃、數緣滅、非數緣滅、緣起、法性住(法界 晉)。  唐 十無盡

藏品 (21‧112 中)  

 

出處： 

「虛空真如及實際，涅槃法性寂滅等。」  入法界品 (80‧444 下)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80〈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444, c2-29) 

「譬如淨月在虛空，  令世眾生見增減， 

 一切河池現影像，  所有星宿奪光色。 

 …… 

 虛空真如及實際，  涅槃法性寂滅等； 

 唯有如是真實法，  可以顯示於如來。 

 …… 

 若有聞斯功德海，  而生歡喜信解心， 

 如所稱揚悉當獲，  慎勿於此懷疑念。」 

真如，實際，法界，虛空，法性，離欲際，無相際，我性際，法性際。  如來出現

品 (52‧276 中)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如來出現品 37〉(CBETA, T10, no. 279, p. 276, a29-

c5)： 

「佛子！菩薩摩訶薩應云何知如來、應、正等覺般涅槃？佛子！菩薩摩訶薩欲知如來

大涅槃者，當須了知根本自性。如真如涅槃，如來涅槃亦如是；如實際涅槃，如來涅

槃亦如是；如法界涅槃，如來涅槃亦如是；如虛空涅槃，如來涅槃亦如是；如法性涅

槃，如來涅槃亦如是；如離欲際涅槃，如來涅槃亦如是；如無相際涅槃，如來涅槃亦

如是；如我性際涅槃，如來涅槃亦如是；如一切法性際涅槃，如來涅槃亦如是；如真

如際涅槃，如來涅槃亦如是。何以故？涅槃無生無出故；若法無生無出，則無有滅。

佛子！如來不為菩薩說諸如來究竟涅槃，亦不為彼示現其事。何以故？為欲令見一切

如來常住其前，於一念中見過去、未來一切諸佛色相圓滿皆如現在，亦不起二、不二

想。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永離一切諸想著故。佛子！諸佛如來為令眾生生欣樂故，出

現於世；欲令眾生生戀慕故，示現涅槃；而實如來無有出世，亦無涅槃。何以故？如

來常住清淨法界，隨眾生心示現涅槃。佛子！譬如日出，普照世間，於一切淨水器中

影無不現，普遍眾處而無來往，或一器破便不現影。佛子！於汝意云何，彼影不現為

日咎不？」答言：「不也。但由器壞，非日有咎。」「佛子！如來智日亦復如是，普現

法界無前無後，一切眾生淨心器中佛無不現，心器常淨常見佛身，若心濁器破則不得

見。佛子！若有眾生應以涅槃而得度者，如來則為示現涅槃，而實如來無生、無歿、



無有滅度。佛子！譬如火大，於一切世間能為火事，或時一處其火息滅。於意云何，

豈一切世間火皆滅耶？」答言：「不也。」「佛子！如來、應、正等覺亦復如是，於一

切世界施作佛事，或於一世界能事已畢示入涅槃，豈一切世界諸佛如來悉皆滅度？佛

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如來、應、正等覺大般涅槃。」 

無為法──虛空、涅槃、數緣滅、非數緣滅、緣起、法性住(法界 晉)。  唐 十無盡

藏品 (21‧112 中)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十無盡藏品 22〉(CBETA, T10, no. 279, p. 112, a28-

c5)： 

「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聞藏？此菩薩知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無故是事無；是事

起故是事起，是事滅故是事滅；是世間法，是出世間法；是有為法，是無為法；是有

記法，是無記法。何等為是事有故是事有？謂：無明有故行有。何等為是事無故是事

無？謂：識無故名色無。何等為是事起故是事起？謂：愛起故苦起。何等為是事滅故

是事滅？謂：有滅故生滅。何等為世間法？所謂：色、受、想、行、識。何等為出世

間法？所謂：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何等為有為法？所謂：欲界、色界、無

色界、眾生界。何等為無為法？所謂：虛空、涅槃、數緣滅、非數緣滅、緣起法性

住。何等為有記法？謂：四聖諦、四沙門果、四辯、四無所畏、四念處、四正勤、四

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何等為無記法？謂：世間有邊，世間無邊，

世間亦有邊亦無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世間有常，世間無常，世間亦有常亦無常，

世間非有常非無常；如來滅後有，如來滅後無，如來滅後亦有亦無，如來滅後非有非

無；我及眾生有，我及眾生無，我及眾生亦有亦無，我及眾生非有非無；過去，有幾

如來般涅槃？幾聲聞、辟支佛般涅槃？未來，有幾如來？幾聲聞、辟支佛？幾眾生？

現在，有幾佛住？幾聲聞、辟支佛住？幾眾生住？何等如來最先出？何等聲聞、辟支

佛最先出？何等眾生最先出？何等如來最後出？何等聲聞、辟支佛最後出？何等眾生

最後出？何法最在初？何法最在後？世間從何處來，去至何所？有幾世界成？有幾世

界壞？世界從何處來，去至何所？何者為生死最初際？何者為生死最後際？是名無記

法。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念：『一切眾生於生死中，無有多聞，不能了知此一切法。我當

發意，持多聞藏，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眾生說真實法。』是名：菩薩摩訶薩

第五多聞藏。」 

 


